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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的 

法律意见书 

 

 

致：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10,525,985

股（以下简称“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发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的通知》（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关

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通知》（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中小板企业董监高人员买卖股票行为

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10 号文”）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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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规定，就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

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律师现就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

自愿锁定的承诺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

诺 

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公

司股份的股东，具体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冀鲁及其女儿刘凌云，以

及宫为平、黄学春、唐成宽、吴翠华、史志民、章大林、陆江，共计 9 名股东。

前述股东已就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作出承诺，并在《马鞍

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马鞍山鼎泰稀

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予以公开披露，具体情

况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冀鲁及其女儿刘凌云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 

（2） 公司股东宫为平、黄学春、唐成宽、吴翠华、史志民、章大林、陆

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3）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冀鲁、刘凌云、宫为平、黄

学春、唐成宽、吴翠华、史志民、章大林、陆江还承诺：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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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离职

以后三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且三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2、 根据上述承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限售股份，将分 5 年每年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限

售股份的 20%申请解除限售。经本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申

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公司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律师认为，本次申请解除

股份限售符合上述承诺。 

 

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

诺的法律依据 

1、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2、 《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5.1.5 条、第 5.1.6 条规定，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发行人向本所提

出其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申请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规则》第

九条规定，上市公司章程可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规定比本规则更长的禁止转让期间、更低的可转让股份比例或者附加其它限制转

让条件。 

4、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业务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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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规定，上市公司通过章程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本公司

股份规定更长的禁止转让期间、更低的可转让股份比例或者附加其它限制转让条

件的，应当及时向深交所申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按照深交所确定的锁定比例

锁定股份。 

本律师认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未超过《公司法》

规定的最高可转让股份比例（即不超过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

东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符合国办发[2013]110 号文第七条有关

鼓励限售股股东主动延长锁定期的相关规定，符合国家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

合法权益保护的政策导向，有利于维护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稳定及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是合法、有效的。 

 

三、 结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律师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是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

示，上述承诺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是合法、

有效的。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申

请解除股份限售符合上述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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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梁  岸 

负责人： 谈凌    

     

中国 广州   陈志生 

     

     

二一五年一月六日 

 

 

 




